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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切实加强

春节期间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环境运输和城管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1月17日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根据省安委会《关于加强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粤安明电〔2013〕2号）的工作要求，切实做好2013年春节前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管理，确保今冬明春期间全省房屋市政工程、燃气、供水、风景名胜区、公园等安全措施落实到位，让广大人民群众欢度平安祥和的节日，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春节前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管理的重要性
春节前是我省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的关键时期之一，这段时期容易因赶工程进度、加班加点、返乡心切放松安全管理等问题，而导致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对此，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在此期间的施工安全管理特点，切实增强抓好施工安全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认真履行好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督促和指导建筑施工、工程监理企业春节期间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及时排查安全隐患，落实安全措施和节日值班制度，确保2013年春节期间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

二、组织开展春节前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

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集中开展节前施工安全大检查，检查内容包括：

（一）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部署2013年春节前的本地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管情况。

（二）建筑施工企业开展所有在建工程的施工安全隐患自查自纠、防范各类安全事故措施执行情况，特别是深基坑支护、高支模、地下暗挖、高层外墙脚手架等危险性较大工程以及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和使用等相关环节的安全措施落实情况，检查内容包括：

1.各类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专项方案编审、专家论证、技术交底、组织实施以及验收等情况；

2.重点检查建筑起重机械的顶升、拆卸环节的相关工作内容，包括有无签订顶升、拆卸合同，合同容是否内容清晰、责任明确，负责作业的队伍是否有起重机械安装的专业承包资质，人员是否持省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特种作业资格证，作业前是否按照施工方案和建筑起重机械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技术交底，有无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对建筑起重机械进行日常的维护保养；

3.对安全隐患排查和登记造册、落实整改，以及节日期间施工的安全保障措施落实情况；

4.组织应急救援演练情况。

（三）施工现场贯彻执行各项建筑消防管理制度情况。

（四）对施工人员开展节前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五）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值班安排情况，包括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施工安全监督站领导带班安排情况，安排有关人员值班情况以及制订安全生产信息报送措施情况。

三、切实加强燃气、供水和风景名胜区、公园的安全管理
全省各级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要组织供水设施的巡检和维护，排查安全隐患。粤北地区要部署和落实供水设施和管道的防冻措施，防止出现重大冻裂和爆管事故。认真落实供水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抢修队伍，加强应急反应演练，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和器材。

全省各级燃气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燃气站点、供气设施的维护，防止出现大面积、长时间停止供气事故。认真最好燃气调配和储存工作，保障液化石油气的运输畅通，优先保障居民生活用气。

全省各地要加大对风景名胜区、公园基础设施的维护，尤其要对缆车、索道及游乐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加强人员巡查，重点做好人员密集地区的安全维护工作。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做好信息发布和人流疏导，确保游客人身安全。

四、工作要求
（一）2013年春节期间，全省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施工安全监督站要落实领导带班值班制度，保持通讯联络畅通，加强对春节期间房屋市政工程、燃气、供水等的安全生产管理。

（二）凡2013年春节期间需继续施工的房屋市政工程，必须将工程施工情况及安全生产措施报工程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施工安全监督站备案，同时，施工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和总监理工程师必须在工地现场，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确保春节期间施工安全。

（三）请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环境运输和城管局结合近期我厅印发加强近期安全生产的若干通知要求，将开展春节前施工安全检查情况于2月4日前以书面形式报我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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